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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在古希腊时期就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工作与时日·神谱》一书中，赫
西俄德（1991）描述了一些美好的日子，指出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对大地上的人类的一种恩典，其余的
日子不会很吉利，因为这些日子捉摸不定，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日
子，但几乎没有人能说出究竟为什么。一个日子有时像一位继母，有时又像一位亲娘。一个人能知道
所有这些事情，做自己本分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灵，能识别鸟类的前兆和避免犯罪，这个人在这
些日子里就能快乐，就能幸运。”（1991：25）但是，这些好日子并非只是依靠神灵，还要依靠劳动，
“人多多干活，财富增长快。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劳动、劳动，再劳动”（1991：

12）。此后，希腊哲学家从不同视角探讨“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认为，古希腊
将人区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并从社会生活引出的词汇来描述自然人。他们认为自然人是以某种社会秩
序的存在为前提的，社会人的资格意味着要对某种特定社会秩序有明确的认知、对个人应该过什么
样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预设。同样的，在中国古代典籍《论语》《庄子》和《道德经》中，均涉及
对个人日常生活中理想状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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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既与农民自身的特性关联，也与社会变迁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力有关，更

与农民的流动性特征不可分割。本文认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设计，首先是基于生存主义本位和

职业本位下的一种经验性叙述；其次是以乡村社会的经验记忆和情感牵绊为理想预设的设想；最

后，信息的本地经验化和外来信息经验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始终凸显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设计

过程中。农民对美好生活设计与其他社会阶层对生活的期许之间的关系，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学术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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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城市
化和市场化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这个过程
中，人也在逐渐转型，但是人的转型不仅是一种
意识的转变，还对个人拥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提
出了挑战与诉求。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后，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面对中外媒体记者指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换言之，在转型社会中，个体意识的
转变，也意味着一种对自我身份认知的转变。无
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重塑，有限的身份认同几
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的。
这种呼唤也是依靠传递记忆而建构一种获得感的
过程。阿尔弗雷德·格罗塞（2010）认为，媒体
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具有
冲击力的事情才能让信息的消费者感兴趣。对于
中国当代农民而言，无论是主动追求亦或是被动
重塑，他们对自我生活的设计和认知的形成，既
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个体意识觉醒中，也是在
公共政策引导和媒介传播的信息环境中形成的。
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群体，较大
的一个变化是个体的崛起。“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都可以看出国家通过消除或减少之前的制度性
支持为个体松绑、但是同时又力图保持对个体
的政治控制的一个过程。这种从社会主义脱嵌
的过程一直受到那些乐于寻找新机遇的个体的
欢迎、并被誉为个体的解放，但是对那些试图
维持其特权的个体而言，这意味着被国家抛弃，
因此必须抵制，换言之，我们可以区分为自愿和
非自愿（或强迫）的脱嵌。”（转引自阎云翔，
2011：19）农民的个体化过程，是一个自愿和非
自愿的脱嵌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新的制度变迁
中农民自愿或者非自愿再度嵌入的过程。一方
面，农民在制度化嵌入和制度化脱嵌过程中不断
调适自身；另一方面，原有的传统和集体的影响

力不但没有消失，还成为农民进行新的生活设计
的资源。

那么，何为农民眼中的美好生活呢？与此问
题相关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通常集中在
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研究和幸福指数的测量两个
视角中。

就第一个视角而言，“过日子”这一概念被
认为是概括农民日常生活特征的词汇。陈辉

（2011；2012）认为，“过日子”直接对应着农民
自身的再生产、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意
义的再生产，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套
生存伦理，蕴含着中国农民特有的一套生活逻
辑。过日子也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
是以人、财、礼为基本要素的家庭生活过程。
吴飞（2007）认为，人的命运在家庭生活中展
开，过日子也就是不断与命运博弈的过程。陈辉

（2013）研究提出，农民生活哲学抽象为“过日
子精神”，这种精神气质，是中国小农在漫长农
耕社会中历练而成的生存伦理。简小鹰、谢小芹

（2015）认为以“过日子”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其
价值归属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而不是在生活之
外，村庄生活系统是农民“过日子”的行为逻辑的
叠加和延续，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秩序和价值也
就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针对第二个视角的研究，即学术界在对幸福
感的研究进程中，通常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
探讨影响幸福的客观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质量和
各种人口统计学变量等的影响；另一种是着手从
个体的主观内在角度加以解释。贺青梅、李海金

（2013）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农民而言，其幸
福感主要来源于期望值与满足度之间的均衡。熊
彩云、孟荣钊、史亚峰（2014）研究指出，具体
而言，农民幸福感虽然仍较大程度地受物质条件
的影响，但对政策环境和政府治理的依赖程度更
深，加之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信心缺乏，极大地影
响着当前的幸福程度。陈晶（2014）认为，外出
打工的农民，在城市社会中处于高风险地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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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就业收入风险、
家庭结构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
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
陈讯（2014）从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现象出
发，指出婚姻主体追求个体性生活体验的欲望在
逐步增强，也隐含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
一种选择。

现有研究文献中，对农民工日常生活逻辑
的研究，如果将视角集中在农民生活的基本形
态及其背后的伦理与哲学方面，其内在冲突在
于：试图从局外人的视角审视另外一个群体的
生活逻辑，附带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二分法的价
值预设。在这个价值预设中，农民始终被看作是
弱势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被镶嵌”在以生存为导
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诉求中，“过日子”因此成为
一种农民生活的核心逻辑。但是，“局外人”又如
何真正能够“外在于”农民群体并将“局外人”自身
与农民群体割裂开来呢？而从幸福视角对农民的
研究，则在主观和客观两种路径上都忽视了一个
问题：农民对幸福的认知是与对未来理想生活的
目标相关联的，仅仅从“当下”考量农民的感知，
容易陷入去处境化、去历史化和经验主义的局限
中，忽视了鲜活的个体生命本身的诉求。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笔者关注如下问题：作
为不断个体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农民，他们眼中
的美好生活是什么？

本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所引述的材料，将
来源于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来自于笔者自
2011～2018年在北京郊区对农民的职业调查、观
念调查和媒介使用状况调查。第二部分来自于笔
者在2011～2018年间对农民进行的就业观念培
训中所获取的资料，其中，面对面授课人数1万
人左右，远程授课人数（即观看笔者授课资料的
录像的人数）15万人左右。第三部分来自于笔者
2006～2018年所做的关于农民工群体的调查资
料。第四部分来自于笔者2018年7～8月在北京郊
区对农民合作社的调查资料。 [1]这些资料考察的

是近十年来对农民的观察与访谈，既可以满足经
验的需要，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中的历史
发展因素，部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的论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农民
的制度化脱嵌与个体化选择；（二）个体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设计；（三）信息传播与农民个体的
美好生活；（四）结论与讨论。

农民的制度化脱嵌与个体化选择

就历史追溯而言，巴林顿·摩尔（2012）指
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缺
陷在于将农民与上层阶级和统治政权连接起来的
纽带本身存在一系列的弱点，他们并没有承担对
农民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职能。政府通过谷
仓制度、保甲制度、乡学制度来加强这种纽带关
系，但是，在缺乏农业技术的典型农业社会中，
这种现代治理技术还仅仅是一种没有结果的胚
芽。而农民和上层阶层之间的第四个纽带——宗
族和父系世系家族，则扮演着更为有效的角色。
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宗族和父系世系家族已
经发展成为中国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唯一
重要的纽带（2012：201～211）。就中国农民而
言，较少有机会需要一个乡村的农民一起来协作
完成一个任务，形成团结的习惯，“中国的乡村
更像是一众多农民家庭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一个场
所，而不是一个活跃的运转良好的社区”（2012：

213）。费孝通（1998：9）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
乡村社会的描述则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生活
是富余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生活范围有地
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
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每个孩子都在人家眼
里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
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
的社会。”[2]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中国的乡村
社会在不同形式的土地改革中，所依据的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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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度是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家庭中的每个成员，
而不是分配给家庭的形式，削弱或者瓦解了土地
财产和亲属关系之间的关联，农民个体（而不是
家庭）开始依赖国家的基层管理单位而建构自己
的日常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与土地之间
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后
果是农民以各种方式“消解着”与土地之间的“天
然关系”。于是，一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另一部
分农民离土不离乡，他们以个体的职业选择为中
介，试图摆脱改革开放之前对农民个体的几重束
缚：第一重是身体流动的束缚；第二重是务农职
业的束缚；第三重是行政的规制；第四重是农民
观念的自我束缚。身体流动是农民改变自身的第
一步，也是制度化脱嵌的开端。Shanin（1971：

203）认为，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再是一
个典型的农民社会，典型的农民社会主要有以下
两个特征：第一，必须一半是农业人口；第二，
劳动人口必须一半以上从事农业。依照这两条标
准，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通
过身体流动和职业选择，自动自发地将典型的农
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消除”并开始向新的社会形
态转型。无论是外出流动还是留守在乡村，农
民的职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传统农民
社会中，是没有领取工薪的佣工或者日工出现
的，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本身则标志着农民阶层
的终结。艾伦·麦克法兰（2008：32）指出：“在
农民社会，合作生产者是共同所有者，也是联合
消费者，因为同一单位消费着自己生产的大部
分产品。”

笔者观察发现，首先，改革开放之后，农民
的制度化脱嵌是以身体流动为突破口的。农民个
体的身体不再是“被拘禁在”乡村社会时空中的身
体，而成为可以“行走的身体”，而这个“行走的身
体”一旦成为个体行动的决定者，也就意味着农民
个体从乡村社会行政管理体系中“脱嵌”过程的开
始。当个体“身体”成为农民行动的决策依据时，
无论是作为家庭的生存规划还是职业规划，亦或

是作为个人生活规划，此时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是
作为全体社会成员之一的行动者，而不是作为农
民社会的行动者。

其次，农民的制度化脱嵌过程，虽然是从
身体的行动开始，但却是从职业的随机选择开始
的。可以说，外出打工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40
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性”的认知。老一代
的农民，几乎都离开过村庄，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活动，他们一般都会去不同的城市打工，用他们
的话说，就是可以体验不同的城市生活。多数农
民在55～60岁之间返回家乡，继续务农，或者成
为留守老人照看儿童，或者在村里再度从事农业
劳动，形成一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

最后，农民的制度化脱嵌过程，以身体流动
和非农职业的随机选择的形式，一方面削弱了农
民与乡村基层治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
开始再度依赖乡村基层治理机构。形成这种现象
有制度上的因素，也有个体在市场中自我选择的
因素。制度的因素在于城乡户籍的限制、人与
土地关系的限制等；个体的因素在于家庭的限
制、个体职业以及能力、观念的限制。除了这
两种因素之外，还有不可预知的风险因素，比
如疾病、养老、意外事故等因素。这几重因素混
合在一起，在制度脱嵌中又加入了制度再度嵌入
的过程。

黄宗智从经济史和法律史研究的角度指出，
大多数农民工家庭中，“半工半耕”的逻辑仍然适
用。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一般在生活上都会
部分依赖外出打工家人的补贴，而在外的打工者
则会依赖老家作为一种失业或者“退休”之后的保
障。换言之，在全球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形成
的大规模就业形势之下，农村家庭仍然是作为一
个经济单位而存在。同时，研究表明，外出农民
的家庭团结认同感，更多地与乡村社会的家庭文
化和社会结构之间关联在一起，离开了乡村社会
之后的打工生活（尽管在城市中他们依然保留了
血缘和地缘的很多联系），则培育了农民工，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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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农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更多关于个人主义
的诉求。但这种个人主义，并非是自由主义意义
上的个人主义，也并非是阎云翔所说的“利己的个
人主义”，而是家庭个人主义。这里的家庭个人
主义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进行选择时，原
有的父权制模式遭遇了较大的挑战，新一代农民
工，经历了城市中各种观念的晕染之后，更多地
依靠个体所获得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进行选择，而
这种选择从辍学开始，一直到寻找工作，直至最
终走向新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在这个过程中，
父权制的影子始终存在，但是新一代的选择力量
正在崛起，他们会采用自己可以接受的形式，实
现与父权制之间的并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并存，并非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而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这种动态过程的诸多因素，便成为家
庭权力关系改变的过程。

笔者认为，中国式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一
定程度上是20世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离
开了乡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在职业选择和身体流
动中，将这种个人主义意识落在实践之中，形成
了中国特色农民式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
一方面是家庭式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则是集体
主义式的个人主义。

就家庭式的个人主义而言，无论在乡村的
农民还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在经济单位上都
是以家庭进行经济行为的抉择，经济收入按照家
庭统筹安排的形式进行设计。但是外出打工的家
庭成员和留守在乡村的家庭成员，在职业选择和
居住、生活等方式的选择上，依靠的是个人作为
独立行动者的选择，家庭这一单位在其中的角色
几乎是隐退的。外出者和留守者相见的时间主要
是春节，有时候农忙时节也是家庭成员相遇的时
间。在这双重的个人选择和不定期的家庭相遇时
间中，家庭式的个人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农民
在个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家庭分离中的个
人主义意识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遍。从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培育个人主

义意识的一种背景因素，而职业市场、媒介宣
传和政策导向等成为培育个人主义意识的综合
因素。

就集体式的个人主义而言，在制度身份中，
他们始终是农民，按照人均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租赁权，无论土地是流转、转租还是自己耕种，
可退可守，成为当代中国农民的必然选择。离开
农村、返回农村，始终都是在没有与土地完全“隔
绝”的情形下实现的。严格来说，职业的变化、
身体的流动、观念的变化，都预示着农民这个阶
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其阶层再生产过程发生了
迁移或者变迁，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设计与传统农
民的生活已经迥然不同。本文的集体式个人主义
是指农民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以原有的集体财产
的隐形存在为边界来设计当下个体的生活以及未
来。因为改革之前的集体财产制度并没有发生较
大的变化，而集体财产依然是以原有的人口边界
为基础的，这就限制了农民作为个体进行生活设
计和行为选择的界限。集体资产的固有福利和市
场中的个人选择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集体式个人主义。换言之，留守或者返回乡村的
农民，经历了乡村社会的土地改革、治理形式缓
慢变革和新媒体技术不断扩散，集体制度的因素
并没有完全退场，原有的集体资产在农转居的过
程中，扮演着若隐若现的角色。其对农民的个体
化进行产生了历史性和制度性的影响。

个体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设计

在学术界对农民的研究中，基本都把农民当
作一个弱势的阶层或群体，认为农民的社会经济
地位、生活境遇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劣势，农民
一旦发生了职业或地位的流动，那么不管流动以
什么方式进行，绝大多数都是向上的流动。李强

（1999）研究指出，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
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
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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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
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经济上
的成功是他们获得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刘精明

（2001）指出，农民向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一
方面服从社会分层机制的安排，另一方面起作用
的分层机制更多地受制于强烈的国家主导型的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笔者认为，在家庭式个人主
义和集体式个人主义中，个体农民在设计美好生
活时，其主体性意识一方面在逐渐复苏，另一方
面也在行动中获得了主导性地位。

那么，什么是个体农民的美好生活呢？首
先，美好生活，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因此本
文通过对农民的生活设计来进行描述性定义。其
次，本文的个体农民是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概
念相区别的。具体而言，经过笔者的调研观察，
正在变迁中的个体农民的美好生活是以职业为基
础来进行“规划”的，因此，本文从职业理想的美
好规划出发进行论述。

就职业的美好规划而言，在对农民就业观念
培育的培训中发现，个体农民通常面临三种常见
的矛盾：

第一，自身所具备的能力、知识与外部就业
条件之间的矛盾。比如，笔者在2012年调研中发
现，很多村民都有驾照，家中也购买了车辆，但
是没有合法的外出载客的许可，加入了网约车平
台之后，又觉得开车束缚太多，行动自由受到了
限制。

第二，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就业
机会信息或者就业培训内容与农民就业诉求之间
的矛盾。一方面，就业机会和就业信息并不能满
足40岁以上男性就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很多农
民寄希望于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农民的思维和即将变成市民身份之间
的矛盾。比如从某小区收物业费的故事可以看出
这一冲突。由于该小区是当地政府兴建的小区，
物业一直由政府派人管理，且拆迁前一大半房子
空置，但由于拆迁，很多村民到该小区内租房或

者买房，小区开始收停车费，每月1600元，农民
认为，即使交了停车费，物业也不负责车辆的安
全，为什么还要交？农民之前也没有交物业费和
买车位的习惯，因此，很多农民意见很大。这是
一个小区居民与物业之间博弈的过程，有的农民
认为政府是物业的管理人，就不该收费，也有农
民认为政府惦记着百姓手里的征地补偿款，所以
让他们交物业费。

在笔者的调研资料中可以发现农民对职业的
美好规划有三个特点：一是不用坐班，可以中午
回家休息；二是不用加班；三是工资每月在5000
元左右，节假日有补助等。这种理想化的美好规
划与农业生活方式之间有一定关联。但主要在于
农民对城市就业市场认知不足，依靠政府的想法
比较严重。

对外出打工的农民而言，职业选择的第一要
素是个人可以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是青年
一代农民与其父辈不同之处在于：青年一代有了
明确的职业选择导向，而且这种职业选择导向与
个体对未来生活的规划联系在一起。因此，90后
外出打工的农民，通常会选择在社会中可以获得
继续学习机会的职业，如咖啡师、美容美发师、
按摩师等，这些职业与其教育程度关联不大（他
们大多为初中毕业或者肄业），他们的职业选
择是以职业本位主义为特征的，他们的父辈则主
要是以生存主义为导向进行职业选择。生存本位
视角下的农民的职业选择，因为是建立在家庭
经济考量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
农民的流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家庭自救行
为。这种自救行为在家庭流动中的表现形态为
以家庭计算为单位的一种经济利益和家庭资源
的整合。新一代外出农民的职业选择，更多的是
基于个体自我选择的决策。但这种个体决策，是
建立在父辈解决生存本位之后的一种决策导向。
笔者以职业本位角度出发对他们的选择来进行定
位，主要采用的是与生存本位主义相对的一个发
展性概念以及选择行为。而在家庭现实中，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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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或者层面，生存本
位主义包含了一定的职业本位因素，而职业本位
主义则附带了生存本位主义的影子。随着农民家
庭收入的稳定，子女的职业选择中个人职业因素
的选择所占比重不断增大，但也只是一种趋势，
依然有部分农民家庭的第二代在父母的依托下，
寻找工作，共同生活。

对于不再就业的农民而言，其生活的规划则
与家庭生活的美好设计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位
40岁左右的女性，已经成为了姥姥，在家里不
从事任何职业，只是照顾外孙女。家里有两个女
儿，大女儿已经有了孩子，孩子由她照看，小女
儿已参军。他们家所有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她一
天的日程是早上起床、做早饭、送外孙女儿去上
学，路程差不多有40分钟，回来后就可以自己安
排时间，买菜、做饭，加上遛弯、聊天，午饭前
再去学校接外孙女儿放学。

简言之，美好生活这一理想的理念设计，对
农民而言，是以职业规划为基础的，对于外出者
和留守者而言，集体式的个人主义和家庭式的个
人主义扮演着较为突出的角色。因此作为农民个
体，在对美好生活的设想中，更多地是以家庭依
托和以政府为依赖的设计，对于个人生活与社会
生活之间的关系认知不足，导致他们对超出职业
之外的未来生活诉求，还缺乏主体性思考。笔
者在研究中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乡村文化再
生产出现了行政性、自组织性和重新秩序化的
特征，尽管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以农民为主
要呈现者，但文化的引导者并不是农民自身。

信息传播与农民个体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萨尔兹曼指出，虽然世界可能永远不会完全
变成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地球村”，但每个
村庄——不管在乡下的或都市的，前工业的或后
工业的——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从电子化角
度来看，世界正在进入每个村庄和街道、每个部

落和居留地、每个社区和郊区。柯克 ·约翰逊认
为，媒介在乡村生活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其四种进程：民主化、消费主义、
城市建模和语言霸权是普遍存在的。21世纪以
来，移动传播媒介在中国乡村社会几乎成为主导
媒介。新媒体在农民生活中成为传播信息、表达
日常生活情绪的日常工具。笔者于2012、2014、
2016、2017和2018年分别就农民与新媒体之间
的关系做了问卷调查。

笔者在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42.8%的北
京大兴区农民接触网络时间在5年以上，接触网
络时间3～5年的占23.2%、1～3年的占26.1%，
调查对象每天使用手机2小时以上的占比达
66.9%，使用电脑2小时以上的占比达56.2%。他
们大多使用智能手机，月用流量普遍在100M以
上；使用的手机品牌以国产华为、小米、联想、
中兴为主，合计占比达50%，高端产品苹果手机
的使用比率达19.2%。而浏览新闻时事、三农信
息、生活服务、娱乐信息和就业信息的人数占比
分别达到73%、26%、39%、29%、18%。主
流媒体凤凰、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百度、
QQ空间、淘宝等新闻和购物网站以及今日头条
的使用率分别为7.9%、13.6%、6.1%、15.8%、
47.9%、57.9%、18.8%、20.6%、32.7%。在应
用方面，被调查对象主要使用微信的语音对讲、
文字聊天和朋友圈等功能，使用率均达到64%以
上；微博主要用于关注朋友和社会时事；网购多
集中于服饰、其他生活用品、书籍和食品等。农
民网络依赖性与其年龄、学历存在显著的关联，
与其性别、职业（是否为传统的农业生产者、
亦或是农村干部和文化组员等）没有关联。换言
之，信息传播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增
加，信息成为农民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
的中介。本文通过一个案例来解读乡村信息传播
与农民眼中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

李某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北京郊区某合作社
的社长，也是该区的政协委员。上学期间开始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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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家里的豆荚。1987年，他初中毕业后去北京城
里打工，“一天也不愿意在村里多呆”。在北京城
里做了两年建筑工人，觉得城里的信息流通速度
很快，但是天天打工的生活很乏味。1989年，他
回到村里，在村里一家酿造厂当了两年业务员。
他觉得看不到前途，1992年，自己开了一年煤
厂，把蜂窝煤从北京运到河北去卖，用他的话说
便是：“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我走了一个计
划之外的小市场。”赚了第一笔钱后，1993年，
李某在北京城里开了一个小饭馆，叫“大肚汉食
堂”。在开饭馆过程中，为了留住客户，他经常
把村里的山货带过来送给他们。时间长了，有
客户就想购买山货，尽管当时的饭馆不大，但
客人很多，李某看到了商机，便将重心放在销
售山货上。1998年，李某与他人合作租赁一个
摊位，批发核桃。一个月摊位2000元，他交500
元，一麻袋核桃可以赚5元钱，一天能赚1000
元。李某感觉卖核桃很赚钱，成本又很低。于
是，2002年，李某注册了公司，主营核桃批发，
市场无法开拓，他就到北京郊区的山沟里搞核桃
基地，同时也在自己的村里搞山货基地。当时，
郊区的农委希望他在村里成立合作社，带领当地
的农民致富。2007年，合作社法实施的第一年，
李某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本村里的村民都加
入了，加上之前的成员，一直合作经营到今天。

案例中的李某，因为对农村生活的厌倦，到
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发现自己的资源还是在农
村，又返回农村，在农村呆了几年，又无法找到
实现理想生活目标的路径，只好又返回城市，再
度返回城市之后，最终还是依靠乡村资源来发展
客户，成立公司后，转而回到农村，以合作社的
形式来实现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李某的个
人发展过程中，村落内外的信息传播给他带来了
更多的机会，他最终将美好生活的希望放在带领
村民致富的路径上，村民们生活美好了，他的美
好生活也才有可能实现。换言之，美好生活从来
都是一种理想与希冀，这种理想与希冀依靠信息

的充分流动所凸显出来的机会得以实现，乡村内
外的信息传播，是农民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路径
之一。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之间的多重时
空的身体流动，赋予了农民多元化的诉求。这些
诉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混杂，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生活蓝图，其中乡村内外的信息传播成为重
要的中介力量之一。

结论与讨论

结论。从本文的三个层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
会的变迁逐渐清晰起来的。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当农民开始从原有的
乡村社会秩序中走出来的时候，流动中的个体与
家庭的关系成为他们选择职业和设计未来生活目
标的主要动力，生存本位和职业本位的选择一定
程度上是他们在设计美好生活时当下生活变动的
一种经验性叙述。

其次，无论是留守乡村还是流动于城乡之
间，乡村本身的变迁都是农民设计美好生活的理
想预设或者理想前提。在这种理想预设中，乡村
生活无论是作为现实还是作为记忆，都是他们进
行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背景，这种背景对于老一
代农民而言是一种经验记忆和情感牵绊，对新一
代农民而言是一种乡愁记忆和文化情怀，他们对
于美好生活的设计，在乡村和城市都带着农业社
会的节奏感知和空间预设，以及一种对未来不可
知的风险意识，而这种风险意识是以回归乡村为
最终归宿的。

最后，信息传播在个体农民的美好生活设计
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
信息经验成为他们与生活世界之间对接的方式，
信息的本地经验化和外来信息经验化之间的冲突
与交融，凸显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设计过程中。
这种冲突与交融，在未来乡村社会的变迁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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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存在。正如H.孟德拉斯（2010：303）所说：
“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
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
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
找回城市的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
种意义。”

讨论。基于本文的上述论述，笔者提出一个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农民的美好生活与其他
阶层之间的美好生活的设计之间是什么关系？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 ie ld，

2013）根据他在墨西哥农村小社区的研究，提出
乡民（Folk）和市民（Urban）处于对立的两极
的社会模式。乡民可以看作文明地区的“部落单
元”，他们居住在半封闭的社区里，在文化上处
于小传统，而与都市文明的大传统相对立：“小
传统——小规模、单一性、神圣化。大传统——
大规模、多元性，世俗化。”此外，有学者在研究
中指出，当代中国农民“对自己作为个人期望非常
明确，它包括对自己及其家人创造有意义的生活
这一梦想、希望和抱负。他们十分强调个人选择
的作用，甚至常常将其理想化，同时对于自己无
法获得成功，也更倾向于责备自己，而不是去责
备自己所处的政府、学校或家庭”（转引自阎云
翔，2011：67）。

在信息时代，农民对个体生活的规划，虽然
是在制度规训、集体化的历史背景和家庭影响等
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但是作为个体的农民，其
主体性有了一定的复苏，而自我主体性成为他们
在制度规训中以个人主义意识应对制度规训的方
式，这种应对中呈现出来的张力，与大小传统的
解释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的观念之
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设
计，超越了市民、乡民之间的显著性分割，形成
了新型的社会现实，这种新型的社会现实则需要
进一步观察和探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

角下新媒体与乡村治理关系研究”和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媒体视

野下农民家庭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

编号分别为：18BXW077、2019TC073；中国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李玉梅对本文

亦有贡献）

注释

[ 1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农

民，是从户籍身份来划分的，而不是以职业来划

分的。其次，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归纳的方法，从

笔者所调研的资料中进行归纳，而不是从理论出

发进行演绎。

[2]那么，这种熟悉的社会是否是一个运转

良好的社区呢？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探究。笔者

在本文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乡村社会中农

民的变化，而非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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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周于琬

The Good Life in the Eyes the Farmers
—Refl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 Hongyan

Abstract: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of  concern since ancient ti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armer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mselves, but also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hanges on rural society; furthermore,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mobility characteristic of  the farmer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farmers' design for a better life is first based on an empirical narrative as per the existentialist and occupational standards; 
secondly, its ideal assumption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memory and emotional hindrance of  rural society; finally, the conflict and 
blend between the localizing experience of  inform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gained through external information always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design for a better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rmers' design for a better life and other social strata' 
expectations for life is an academic issue that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farmers, good life, information spread


